
  

  

证券代码：301611                         证券简称：珂玛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3 

  

苏州珂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现金收购苏州铠欣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73%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苏州珂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珂玛科技”）拟以

现金人民币 10,237.02 万元收购苏州铠欣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铠

欣”、“标的公司”）73.0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

将直接持有苏州铠欣 73.00%的股权。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

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权限内，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也不构成重组上市。 

4、本次交易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仔细阅读本公

告披露的风险提示内容，注意投资风险。 

 

一、 交易概述  

1、2025 年 7 月 17 日，公司与贺鹏博先生、胡凯为先生签署了《关于收购苏州

铠欣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73%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

约定公司分别以现金人民币 9,905.92 万元、及 331.10 万元收购贺鹏博先生及胡凯为

先生持有的标的公司 70.64%及 2.36%的股权，即公司合计以现金人民币 10,237.02 万

元收购交易对方持有的苏州铠欣 73.00%的股权（以下简称“交易标的”）。本次交易

完成后，公司将持有苏州铠欣 73.00%的股权，并成为苏州铠欣的控股股东。 

  



  

  

2、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权限内，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

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也不构成重组上市。 

二、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贺鹏博： 

(1)基本情况： 

贺鹏博，身份证号码：411123************，住所：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现

任苏州铠欣董事长。经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贺鹏博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交易对方贺鹏博与上市公司及

上市公司其他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

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2、胡凯为： 

(1)基本情况： 

胡凯为，身份证号码：360621************，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

街道，现任苏州铠欣副董事长、经理。经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胡凯为未被

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交易对方胡凯为与上市公司及

上市公司其他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

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概述： 

本次交易标的为苏州铠欣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73.00%的股份。 

2、交易标的基本信息：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苏州铠欣的基本情况如下： 

交易标的名称 苏州铠欣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94MA7GR8CQ25 

法定代表人 贺鹏博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435.2225 万元 

注册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丰和路 1 号 

成立时间 2022 年 1 月 27 日 

营业期限 2022 年 1 月 27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

发；电子专用设备制造；电子专用设备销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

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半导体照明器件制造；半导体照明器件销

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光电子器件制造；电子产品销售；特

种陶瓷制品销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

材料研发；新型膜材料销售；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新材料技术研

发；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

务；进出口代理；销售代理；国内贸易代理；技术推广服务；科技推

广和应用服务；新型陶瓷材料销售；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3、交易标的收购前后的股权架构： 

(1)本次交易前交易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贺鹏博 86.24% 

2 胡凯为 8.36% 

3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协弘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40% 

合计  100.00% 

 

(2)本次交易后交易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苏州珂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3.00% 

2 贺鹏博 15.60% 

3 胡凯为 6.00% 

4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协弘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40% 

合计  100.00% 

 

  



  

  

4、交易标的主要财务指标： 

交易标的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5 年 3 月 31 日 202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41,171,312.87 135,088,363.21 

负债总额 102,779,020.98 92,211,552.13 

所有者权益合计 38,392,291.89 42,876,811.08 

项目 2025 年 1-3 月 2024 年度 

营业收入 11,032,641.80 33,119,248.59 

营业利润 -5,443,427.30 -26,283,241.69 

净利润 -4,484,519.19 -21,883,077.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027,759.83 -24,270,277.62 

注 1：上表 2024 年度及 2025 年 1-3 月财务数据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5、交易标的其他信息 

经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苏州铠欣为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苏铠欣不

存在抵押、质押，也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等情况。苏州铠欣声明其《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

股东权利的条款。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苏州铠欣 73.00%的股权，苏州铠欣

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苏州铠欣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情况或为他人提供

财务资助情况。苏州铠欣不存在与交易对手方经营性往来情况。 

四、 交易标的评估情况及定价依据 

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备相关证券从业资格）以 2025年 3月 31日

为评估基准日，对苏州铠欣的股东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万隆评报字

（2025）第 10341 号《苏州珂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苏州铠欣

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经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综合评定，选用收益法的评估值作为评估结果。经评估，苏州铠欣于评估基

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15,234.00 万元，较苏州铠欣于评估基准日的股东

权益账面价值的增值额为人民币 11,394.77 万元，增值率为 296.80%。 

在此基础上，经友好协商，各方同意由公司以向交易对方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

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苏州铠欣 73%股权（对应注册资本人民币 1,047.712425 万元），

其中： 

  



  

  

公司拟购买交易对方贺鹏博持有的苏州铠欣 70.64%的股权（对应苏州铠欣出资

额人民币 1,013.825775万元），因交易对方贺鹏博本次拟向公司转让的苏州铠欣 70.64%

的股权中尚存在人民币 815.7880 万元的溢价部分未完成实缴出资，各方同意在参考

前述评估价值的基础上减去该等尚未完成实缴出资的溢价出资金额，故交易对方贺

鹏博股权转让款作价人民币 9,905.92 万元； 

公司拟购买交易对方胡凯为持有的苏州铠欣 2.36%的股权（对应苏州铠欣出资

额人民币 33.88665 万元），故交易对方胡凯为股权转让款作价人民币 331.10 万元； 

因此，本次收购价款总额合计为人民币 10,237.02 万元。 

本次交易定价公允，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未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五、 本次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签署方： 

甲方：苏州珂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1：贺鹏博 

乙方 2：胡凯为 

丙方：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协弘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上甲方、乙方、丙方合称为“各方”，乙方 1、乙方 2合称为“乙方”，任何

一方单称为“一方”） 

交易标的公司：苏州铠欣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2、本次交易概述： 

为实现甲方和苏州铠欣的长期发展战略，进一步提升甲方和苏州铠欣的市场竞

争力和盈利能力，各方同意由甲方以向乙方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乙方合计持有的苏

州铠欣 73%股权（对应注册资本人民币 1,047.712425 万元），其中，甲方拟购买乙方

1 持有的苏州铠欣 70.64%的股权（对应苏州铠欣出资额人民币 1,013.825775 万元），

拟购买乙方 2持有的苏州铠欣 2.36%的股权（对应苏州铠欣出资额人民币 33.88665万

元）（甲方拟购买的乙方合计持有的苏州铠欣 73%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上

述股权转让以下简称“本次股权转让”），并由乙方、丙方就苏州铠欣所对应的 2026

年、2027 年和 2028 年共计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经审计的净利润金额进行承诺，并在

苏州铠欣未实现承诺的净利润金额之情况下对苏州铠欣进行补偿。 

  



  

  

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标的股权对应的实收资本部分已经实缴出资完毕，但乙

方 1 本次拟向甲方转让的苏州铠欣出资额中，存在应计入苏州铠欣资本公积的人民

币 815.7880 万元的溢价出资部分尚未完成实缴出资。 

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乙方、丙方已作出书面确认，同意本次股权转让及本协

议之安排并已出具放弃优先购买权声明函，放弃其对标的股权所享有的优先购买权

（如有）；苏州铠欣已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乙方将其合计持有的苏州铠欣 73%股权

转让予甲方。 

3、本次股权转让的方案： 

根据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5年 3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以下简

称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苏州珂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苏

州铠欣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苏州铠欣全部股权采

用收益法评估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15,234.00 万元。因乙方 1 本次拟向甲方转让的苏

州铠欣 70.64%的股权中尚存在人民币 815.7880 万元的溢价部分未完成实缴出资，各

方同意在参考前述评估价值的基础上减去该等尚未完成实缴出资的溢价出资金额人

民币 815.7880 万元，经协商确定标的股权的交易作价为人民币 10,237.02 万元（以下

简称“标的股权对价”），其中，甲方应向乙方 1 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9,905.92 万

元，应向乙方 2 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331.10 万元。 

乙方 1 应当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三日内以自身名义在甲方、乙方 1 共同认可的

位于苏州市的银行开立银行账户，甲方有权自行或指定第三方与乙方 1 一同为该银

行账户预留印鉴，前述银行账户（以下简称“共管银行账户”）作为乙方 1 用于接收

股权转让款的专用账户，由甲方及乙方 1实施共管，未经甲方书面许可，乙方 1不得

擅自使用、转移、处分共管银行账户及共管银行账户内的股权转让款。乙方 2 指定

银行账户用于接收甲方支付的股权转让款。 

各方同意，本协议约定的标的股权转让款按照如下安排分两期进行支付： 

  



  

  

甲方应当在本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全部满足或得到甲方书面豁免的前提下，于

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合计人民币 2,311.05 万元，

其中向共管账户支付人民币1,979.95万元，系甲方购买乙方1持有的苏州铠欣70.64%

股权而向乙方 1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向乙方 2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支付人民币 331.10

万元，系甲方购买乙方 2 持有的苏州铠欣 2.36%股权而向乙方 2 支付的股权转让款；

甲方向共管账户及乙方 2 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分别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之日为本

次股权转让的付款日（以下简称“付款日”）； 

甲方应当在本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办理完成的前提下，于本协议签署之日

起五十五日内向共管账户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7,925.97 万元，该第二期股

权转让款系甲方购买乙方 1 持有的苏州铠欣 70.64%股权而向乙方 1 支付的股权转让

款。 

各方进一步同意，甲方向共管银行账户及乙方 2 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全额支付

本协议第 3.2 条约定的股权转让款即视为甲方已适当并完全的履行其就标的股权向乙

方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全部义务。 

4、本次股权转让的先决条件： 

各方同意，甲方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向共管银行账户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义务

的履行以下列全部先决条件获得满足或被甲方书面豁免为先决条件： 

（1）各方已适当签署包括本协议在内的全部与本次股权转让相关的交易文件； 

（2）甲方、乙方及苏州铠欣已就本次股权转让取得了其内部适当决策机构的同

意（如需）； 

（3）乙方、丙方已作出书面确认，同意本次股权转让及本协议之安排并已出具

放弃优先购买权声明函，放弃其对标的股权所分别对应的优先购买权（如有）； 

（4）不存在限制、禁止、取消本次交易或对本次交易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中国

法律、法院、仲裁机构或有关主管部门的判决、裁决、裁定或禁令； 

（5）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至付款日，乙方、丙方在尽职调查过程中向甲方提供的

相关信息或文件以及乙方、丙方在本协议中所作出的陈述、保证或承诺真实、准确、

完整且不存在任何虚假披露或误导性陈述； 

  



  

  

（6）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至付款日，不存在任何对苏州铠欣的资产、财务结构、

负债、技术、盈利前景或持续经营产生或可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件、条件或变

化等情况； 

（7）乙方、丙方已向甲方出具上述先决条件均已得到适当满足的书面确认函。 

乙方、丙方应采取积极措施确保本协议约定的本次股权转让的先决条件尽快得

到满足或得到甲方书面豁免，且该等先决条件的全部满足或得到甲方书面豁免最迟

不迟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五个工作日。 

5、本次股权转让的交割及控制权交接： 

乙方应于本协议生效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将标的股权过户至甲方名下的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成之日为“交割日”），甲方、丙方应

充分配合。 

自付款日起至交割日前，乙方、丙方应采取积极措施促使苏州铠欣完成符合本

条约定的执行董事、监事及管理层的改选或聘任，并应当在交割日当日同步办理完

成与执行董事、监事及管理层改选或聘任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如需）； 

（1）苏州铠欣不设董事会，设一名执行董事，由甲方提名人员担任； 

（2）苏州铠欣不设监事会，设一名监事，由乙方提名人员担任； 

（3）苏州铠欣设总经理一名，由乙方担任；设副总经理一至二名；设财务总监

一名，由甲方提名人员担任。 

自付款日起至交割日前，乙方、丙方应采取积极措施促使苏州铠欣向甲方交付

与其日常生产经营及决策相关的全部资质证照（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执照正本及副本

原件等）、全部印鉴（包括但不限于公章、财务章、业务章等）、全部银行账户（包

括但不限于该等银行账户的 U 盾及密钥等）、OA 及 ERP 等全部内部系统权限及全部

财务账册、合同档案及全套内部控制制度等，前述拟交付的文件资料详见本协议附

件所示。 

甲方有权在乙方、丙方移交完毕后指定人员在合理期限内完成苏州铠欣全部系

统与甲方系统的更换、对接和整合，并完成对苏州铠欣公司章程等内部制度的修订，

确保苏州铠欣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全面符合甲方的内部控制制度及相关法律法规

关于上市公司子公司的相关管理标准，并确保甲方可以实现对苏州铠欣的有效控制，

乙方、丙方应对甲方的前述行为予以充分配合。  



  

  

于交割日起三年内，甲方将以货币形式向苏州铠欣缴纳此前尚未完成实缴出资

的应计入苏州铠欣资本公积的溢价部分人民币 815.7880 万元。 

6、过渡期间安排：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交割日（以下简称“过渡期”），乙方、丙方应采取积极

措施确保苏州铠欣保持商业组织完整，维持其拥有或使用的维持主营业务必须的资

质、资产和财产的现状（正常届期和损耗除外），按照符合过往惯例的方式保持正常

及持续业务运营。 

过渡期内，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丙方应采取积极措施确保苏州铠欣不得：

进行任何股权转让、增资、减资、重组、合并分立、清算或解散；修改公司章程；

抵押股权或设置权利负担；变更业务范围或性质；对任何公司、合伙或其他实体进

行股权投资、收购或对上述事项进行筹划或签署相关协议；出售、抵押、质押、赠

与、放弃或以其他方式处分苏州铠欣的资产和业务；提供担保、新增借款或对外提

供借款；实施对苏州铠欣价值、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其他行为。 

苏州铠欣在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产生的收益由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的苏州

铠欣的股东共同享有；苏州铠欣在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产生的亏损由本次股权

转让完成后的苏州铠欣的股东共同承担。 

7、业绩承诺和盈利补偿： 

乙方、丙方同意对苏州铠欣 2026年、2027年、2028年共计三个会计年度（以下

简称“盈利补偿期间”）实现的净利润金额（本协议所称净利润指按照中国会计准则

审计确定的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同）进

行承诺（以下简称“净利润承诺金额”），在苏州铠欣未实现承诺的净利润之情况下，

甲方有权要求乙方、丙方按约定对苏州铠欣进行补偿。 

乙方、丙方承诺苏州铠欣于 2026 年、2027 年和 2028 年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

于人民币-122.71 万元、人民币 2,494.85 万元和人民币 3,094.65 万元。 

各方同意，盈利补偿期间苏州铠欣的实际净利润金额与净利润承诺金额的差异

情况，应当由甲方指定的具有中国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确定。 

  



  

  

乙方、丙方承诺，若盈利补偿期间苏州铠欣实现的实际净利润金额低于净利润

承诺金额的 80%，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丙方按照本协议第 7.5条约定的计算方式确

定向苏州铠欣进行补偿，补偿方式为现金补偿或其他甲方认可的补偿方式；鉴于本

次交易完成后，甲方拟向苏州铠欣转让其子公司安徽珂玛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安徽珂玛”）的全部股权，如因安徽珂玛单体亏损导致苏州铠欣合并口径净利

润未达承诺标准，则应当剔除安徽珂玛亏损带来的影响。 

盈利补偿期间的补偿计算方式如下： 

盈利补偿期间结束后应补偿金额＝(盈利补偿期间内苏州铠欣的净利润承诺金额

总额－苏州铠欣盈利补偿期间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金额)÷盈利补偿期间内苏州铠

欣的净利润承诺金额总额×苏州铠欣总估值 

为免疑义，上述“苏州铠欣盈利补偿期间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金额”如为负

值，则按照 0 取值计算。 

如乙方、丙方因苏州铠欣实现的实际净利润金额低于净利润承诺金额须向苏州

铠欣进行补偿的，甲方应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后十个工作日内书面通

知乙方、丙方，乙方、丙方应在收到甲方书面通知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分别支付相

应的补偿现金至苏州铠欣的银行账户，且乙方、丙方应对该等补偿现金的支付承担

连带责任。 

于交割日，乙方、丙方应将其各自持有之苏州铠欣的股权（合计 27%）质押给

甲方作为乙方、丙方于本协议第五条项下作出之业绩承诺及盈利补偿的担保。 

8、违约责任： 

因违约方的违约行为而使本协议不能全部履行、不能部分履行或不能及时履行，

并由此给其他方造成损失的，该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承担赔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为

本次股权转让而发生的审计费用、评估费用、差旅费用以及为避免损失而支出的合

理费用等）。 

若违约方的违约行为将导致守约方最终不能取得按照本协议的规定应当取得的

利益，该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赔偿守约方预期取得的一切利益。 

若本协议的各方均违约，各方应各自承担其违约引起的那部分责任。 

  



  

  

六、 本次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其他安排 

碳化硅陶瓷材料凭借耐高温、抗腐蚀、高纯度及优异的热性能、可调电性能，

有效保障半导体设备在极端工艺环境下稳定运行与制造精度，是半导体设备的关键

零部件和核心耗材，也在其它领域，例如泛半导体、新能源、化工环保、航空航天、

医疗器械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珂玛科技作为国内领先的先陶瓷材料零部件（尤其

是半导体设备用零部件）头部企业，一直积极加强先进陶瓷材料布局，掌握关键的

材料配方与加工工艺，并具备先进陶瓷前道制造、硬脆难加工材料加工和新品表面

处理等全工艺流程技术。碳化硅陶瓷材料及零部件是珂玛科技重点发展的陶瓷材料

体系和产品方向之一。已经在无压烧结和重结晶碳化硅方向取得重要进展，形成一

系列产品线和批量销售，尤其是半导体设备用炉管、晶舟等产品。 

苏州铠欣系一家从事化学气相沉积（CVD）碳化硅涂层和 CVD碳化硅块体陶瓷

零部件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企业，公司依托自主研发，在 CVD 碳化硅陶瓷零

部件相关技术与工艺方面有丰富积累和持续研发能力，目前产品已经在 Si外延、SiC

外延、GaN 外延等领域实现规模化应用，碳化硅刻蚀环、碳化硅喷淋头、12 吋 Si 外

延用碳化硅涂层石墨基座等先进产品的开发已取得良好进展。 

苏州铠欣在碳化硅陶瓷领域的产品布局和研发能力与珂玛科技现有产品体系具

备较好的互补性，通过本次并购将帮助珂玛科技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碳化硅陶瓷材料

和零部件领域的产品布局，形成更加全面、完整的碳化硅材料体系和半导体陶瓷零

部件体系，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对半导体客户的综合服务能力，同时也进一步扩展珂

玛科技碳化硅材料体系在其它国民经济领域的应用。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不存在产生

关联交易的情形。 

  



  

  

七、 风险提示 

1、本次收购不会改变公司主营业务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主营业务为先进陶瓷材料零部件的研发、制造、销售、服

务以及泛半导体设备表面处理服务。苏州铠欣主营业务为 CVD 碳化硅涂层和 CVD

碳化硅块体陶瓷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CVD碳化硅涂层和CVD碳化硅块体陶

瓷零部件可以应用于碳化硅材质的先进陶瓷材料零部件，属于公司目前的现有业务。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发生变化，提请投资者注意该风险。 

2、本次收购完成后的业务整合风险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若不能充分利用自身产品、客户资源和销售渠道，与苏

州铠欣的产品进行有机整合，或整合效果不及预期，则对公司和苏州铠欣在先进陶

瓷材料零部件市场占有率的提升作用有限，进而对公司营业收入和盈利水平的增长

不会带来重大积极影响，提请投资者注意该风险。 

3、资金风险 

公司拟通过现金方式收购苏州铠欣 73%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

（银行借款），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营运资金将会减少，可能会对公司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资产负债率等财务指标造成一定影响，提请投资者注意该风险。 

4、本次交易的其他风险 

本次收购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仔细阅读

本公告披露的风险提示内容，注意投资风险。 

本次收购涉及的后续事宜，公司将按照《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相应的决策审批程

序，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八、 备查文件 

1、苏州珂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关于收购苏州铠欣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73%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 

3、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容诚审字[2025]215Z0736 号《苏

州铠欣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及截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止三个月期间财务报

表及审计报告》； 

4、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万隆评报字（2025）第 10341 号《苏

州珂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苏州铠欣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5、深圳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苏州珂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7 月 22 日 


